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朴簡字第185號

原      告  陳均欣  

訴訟代理人  林芳榮律師

被      告  陳柏泰  

            蔡陳麗惠

            陳清容  

訴訟代理人  陳啓元  

被      告  陳仲倫即陳志明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徐美華  

上三人共同  陳振榮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偉閔律師

被      告  張朱鴛鴦（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幃迪（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英寶（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陳鐘琳  

            姚坤誼  

            陳嘉偉  

            張金福  

            張偉傑  

            陳丁福  

            陳丁財  

            張巧妮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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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應就其被繼承人張福星所遺坐落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

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為附圖

三編號A分歸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即陳志明取得，並

按附表所示比例維持共有，編號B變賣，並按附表所示比例以價

金分配於原告及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陳鐘

琳、姚坤誼、陳嘉偉、張金福、張偉傑、陳丁福、陳丁財、張巧

妮。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姚坤誼、陳嘉偉、

張偉傑、陳丁財、張巧妮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由原告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原告於起訴時列張福星為被告，嗣張福星於訴訟中死亡，繼承

人為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有戶籍謄本可稽。原告

聲明由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承受張福星之訴訟，合

於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原告聲明：㈠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應就其被繼承人

張福星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

土地）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㈡兩造共有系爭

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二所示。陳述：

　㈠系爭土地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面

積1093.25平方公尺之土地，登記為附表所示之共有人共

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所示，地上物現況如附圖一所示，

西側部分為空地，北側部分面臨道路。

　㈡共有人張福星於起訴後死亡，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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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為其繼承人，未就張福星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9693分之

220辦理繼承登記，為此請求判決如聲明第㈠項所示。

　㈢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約定有不能

分割之情形，惟兩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又原告與被

告陳丁福、陳丁財不願依附圖三與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為

此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以附圖二為分割方法，請

求判決如聲明第㈡項所示。

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即陳志明（下稱陳仲倫）聲

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三所示。陳述：

　㈠附圖一編號A1、A2、A3及其西側原為坑洞，係由被告陳清

容、陳仲倫之父執輩填平整地，其上並有被告蔡陳麗惠種植

之果樹，被告陳清容、陳仲倫前於民國68年間將應有部分一

部出賣予張福星及被告張金福、張偉傑、張巧妮並辦畢移轉

登記，改由其等占有使用編號A2，西側部分則繼續由被告蔡

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占有使用，且西側部分與應有部分

比例相符，而原告與被告陳丁福、陳丁財就該西側部分則未

曾占有使用。

　㈡系爭土地依附圖三分割後，共有人間不必互以金錢補償，且

符合附圖一地上物現況，較為適宜。

被告陳鐘琳、張金福聲明：同意分割系爭土地。陳述：分割方

法應符合地上物現況，同意附圖三之分割方法。

被告陳丁福聲明：同意分割系爭土地。陳述：分割方法應符合

地上物現況，同意附圖二之分割方法。

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姚坤誼、陳嘉偉、

張偉傑、陳丁財、張巧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民法第759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

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

記，始得處分其物權」，第823條第1項規定「各共有人，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

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第1151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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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

為公同共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不動產之共有

人死亡後，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其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

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中，原告請求被

告辦理繼承登記，併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符合訴訟經濟原

則，與民法第759條規定旨趣無違，自應准許一併請求。經

查：原告主張之事實，除後述系爭土地分割方法外，業據其提

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異動索引、戶籍謄本為證，並

經本院通知兩造到場勘驗系爭土地製作勘驗筆錄，囑託嘉義縣

朴子地政事務所測量製作如附圖一所示複丈成果圖，及向嘉義

縣財政稅務局調取坐落系爭土地上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門

牌號碼嘉義縣○○鄉○○村○○000○0號、113之3號、113之5

號房屋之課稅明細表，均提示辯論，且為兩造不爭執，堪信為

真。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就被繼承人

張福星所遺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被告

全體分割系爭土地，合於民法第759條、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

定，應屬有據。

民法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

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

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

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

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

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

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

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

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

部分仍維持共有」。分割共有物訴訟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

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

割方法。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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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依前開勘驗筆錄、地籍圖謄本、附圖一、房屋課稅明細表、

戶籍謄本，系爭土地為多邊形，地上物現況如附圖一所示，

西側部分為空地，北側部分面臨道路，113之1號房屋納稅義

務人為被告姚坤誼、陳嘉偉之母姚陳水錦，113之3號房屋為

被告陳鐘琳，113之5號房屋為張金福及被告張偉傑、張巧

妮，此為兩造不爭執，又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所

辯附圖一編號A1、A2、A3及其西側填平整地，種植果樹，與

占有使用狀況一節，業據其提出照片、重測前土地登記簿謄

本為證，亦為兩造不爭執，堪信得引為分割方法之考量因

素。

　㈡系爭土地面積為1093.25平方公尺，附圖一編號A1、A2、A3

之西側，即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整地植樹範圍，

以原物分配為分割方法，並無困難，原告主張之附圖二方案

編號A，及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主張之附圖三方

案編號A，亦主張該分割方法，另本院於113年9月3日、113

年10月16日兩度發文通知其餘被告儘速提出其他分割方案，

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提出，則上開整地植樹範圍分配何

人，宜僅就附圖二或附圖三方案採擇其一。

　㈢附圖二方案，將編號A分歸原告及被告陳丁福、陳丁財按合

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得，且包含整地植樹範圍在

內，其餘為編號B，分歸其餘被告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

後面積取得，惟編號A、B南段界址有轉折，並非直線，且編

號A南段部分包含被告張金福占有使用之附圖一編號A3雞舍

全部、編號B2倉庫一部及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占

有使用之整地植樹範圍；附圖三方案，將編號A分歸被告蔡

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

得，其餘為編號B，分歸原告與其餘被告按合計應有部分比

例換算後面積取得，編號A、B界址為直線，並無轉折，且符

合占有使用現況。附圖二方案為被告陳丁福贊同，與原告之

應有部分合計後為9分之2，如加計被告陳丁財之應有部分後

為3分之1；附圖三方案為被告陳鐘琳、張金福贊同，與被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之應有部分合計後為9693分之31

21，亦接近3分之1。本院依前開規定審酌後，認界址以取直

為宜，並考量占有使用現況，避免發生拆屋還地之後續紛

爭，應將整地植樹範圍即附圖三編號A分歸被告蔡陳麗惠、

陳清容、陳仲倫，並按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至於附圖三

編號B部分，因其上已有房屋數棟，且原告與被告陳丁福、

陳丁財不願與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以該方法原物分割不符

其等之意願，此外又無其他原物分割方法，應將附圖三編號

B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原告及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

迪、張英寶、陳鐘琳、姚坤誼、陳嘉偉、張金福、張偉傑、

陳丁福、陳丁財、張巧妮。

　㈣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

1至2項所示。

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

無影響，不另論述。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

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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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朴簡字第185號
原      告  陳均欣  
訴訟代理人  林芳榮律師
被      告  陳柏泰  
            蔡陳麗惠
            陳清容  
訴訟代理人  陳啓元  
被      告  陳仲倫即陳志明


訴訟代理人  徐美華  
上三人共同  陳振榮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偉閔律師
被      告  張朱鴛鴦（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張幃迪（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張英寶（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陳鐘琳  
            姚坤誼  
            陳嘉偉  
            張金福  
            張偉傑  
            陳丁福  
            陳丁財  
            張巧妮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應就其被繼承人張福星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為附圖三編號A分歸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即陳志明取得，並按附表所示比例維持共有，編號B變賣，並按附表所示比例以價金分配於原告及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陳鐘琳、姚坤誼、陳嘉偉、張金福、張偉傑、陳丁福、陳丁財、張巧妮。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姚坤誼、陳嘉偉、張偉傑、陳丁財、張巧妮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原告於起訴時列張福星為被告，嗣張福星於訴訟中死亡，繼承人為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有戶籍謄本可稽。原告聲明由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承受張福星之訴訟，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原告聲明：㈠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應就其被繼承人張福星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㈡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二所示。陳述：
　㈠系爭土地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面積1093.25平方公尺之土地，登記為附表所示之共有人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所示，地上物現況如附圖一所示，西側部分為空地，北側部分面臨道路。
　㈡共有人張福星於起訴後死亡，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為其繼承人，未就張福星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為此請求判決如聲明第㈠項所示。
　㈢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約定有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兩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又原告與被告陳丁福、陳丁財不願依附圖三與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以附圖二為分割方法，請求判決如聲明第㈡項所示。
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即陳志明（下稱陳仲倫）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三所示。陳述：
　㈠附圖一編號A1、A2、A3及其西側原為坑洞，係由被告陳清容、陳仲倫之父執輩填平整地，其上並有被告蔡陳麗惠種植之果樹，被告陳清容、陳仲倫前於民國68年間將應有部分一部出賣予張福星及被告張金福、張偉傑、張巧妮並辦畢移轉登記，改由其等占有使用編號A2，西側部分則繼續由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占有使用，且西側部分與應有部分比例相符，而原告與被告陳丁福、陳丁財就該西側部分則未曾占有使用。
　㈡系爭土地依附圖三分割後，共有人間不必互以金錢補償，且符合附圖一地上物現況，較為適宜。
被告陳鐘琳、張金福聲明：同意分割系爭土地。陳述：分割方法應符合地上物現況，同意附圖三之分割方法。
被告陳丁福聲明：同意分割系爭土地。陳述：分割方法應符合地上物現況，同意附圖二之分割方法。
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姚坤誼、陳嘉偉、張偉傑、陳丁財、張巧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民法第759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第823條第1項規定「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第1151條規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不動產之共有人死亡後，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其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中，原告請求被告辦理繼承登記，併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與民法第759條規定旨趣無違，自應准許一併請求。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除後述系爭土地分割方法外，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異動索引、戶籍謄本為證，並經本院通知兩造到場勘驗系爭土地製作勘驗筆錄，囑託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測量製作如附圖一所示複丈成果圖，及向嘉義縣財政稅務局調取坐落系爭土地上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門牌號碼嘉義縣○○鄉○○村○○000○0號、113之3號、113之5號房屋之課稅明細表，均提示辯論，且為兩造不爭執，堪信為真。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就被繼承人張福星所遺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被告全體分割系爭土地，合於民法第759條、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屬有據。
民法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分割共有物訴訟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㈠依前開勘驗筆錄、地籍圖謄本、附圖一、房屋課稅明細表、戶籍謄本，系爭土地為多邊形，地上物現況如附圖一所示，西側部分為空地，北側部分面臨道路，113之1號房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姚坤誼、陳嘉偉之母姚陳水錦，113之3號房屋為被告陳鐘琳，113之5號房屋為張金福及被告張偉傑、張巧妮，此為兩造不爭執，又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所辯附圖一編號A1、A2、A3及其西側填平整地，種植果樹，與占有使用狀況一節，業據其提出照片、重測前土地登記簿謄本為證，亦為兩造不爭執，堪信得引為分割方法之考量因素。
　㈡系爭土地面積為1093.25平方公尺，附圖一編號A1、A2、A3之西側，即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整地植樹範圍，以原物分配為分割方法，並無困難，原告主張之附圖二方案編號A，及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主張之附圖三方案編號A，亦主張該分割方法，另本院於113年9月3日、113年10月16日兩度發文通知其餘被告儘速提出其他分割方案，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提出，則上開整地植樹範圍分配何人，宜僅就附圖二或附圖三方案採擇其一。
　㈢附圖二方案，將編號A分歸原告及被告陳丁福、陳丁財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得，且包含整地植樹範圍在內，其餘為編號B，分歸其餘被告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得，惟編號A、B南段界址有轉折，並非直線，且編號A南段部分包含被告張金福占有使用之附圖一編號A3雞舍全部、編號B2倉庫一部及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占有使用之整地植樹範圍；附圖三方案，將編號A分歸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得，其餘為編號B，分歸原告與其餘被告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得，編號A、B界址為直線，並無轉折，且符合占有使用現況。附圖二方案為被告陳丁福贊同，與原告之應有部分合計後為9分之2，如加計被告陳丁財之應有部分後為3分之1；附圖三方案為被告陳鐘琳、張金福贊同，與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之應有部分合計後為9693分之3121，亦接近3分之1。本院依前開規定審酌後，認界址以取直為宜，並考量占有使用現況，避免發生拆屋還地之後續紛爭，應將整地植樹範圍即附圖三編號A分歸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並按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至於附圖三編號B部分，因其上已有房屋數棟，且原告與被告陳丁福、陳丁財不願與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以該方法原物分割不符其等之意願，此外又無其他原物分割方法，應將附圖三編號B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原告及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陳鐘琳、姚坤誼、陳嘉偉、張金福、張偉傑、陳丁福、陳丁財、張巧妮。
　㈣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不另論述。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金福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朴簡字第185號

原      告  陳均欣  

訴訟代理人  林芳榮律師

被      告  陳柏泰  

            蔡陳麗惠

            陳清容  

訴訟代理人  陳啓元  

被      告  陳仲倫即陳志明



訴訟代理人  徐美華  

上三人共同  陳振榮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偉閔律師

被      告  張朱鴛鴦（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張幃迪（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張英寶（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陳鐘琳  

            姚坤誼  

            陳嘉偉  

            張金福  

            張偉傑  

            陳丁福  

            陳丁財  

            張巧妮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應就其被繼承人張福星所遺坐落

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

。

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為附圖三編

號A分歸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即陳志明取得，並按附

表所示比例維持共有，編號B變賣，並按附表所示比例以價金分

配於原告及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陳鐘琳、

姚坤誼、陳嘉偉、張金福、張偉傑、陳丁福、陳丁財、張巧妮。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姚坤誼、陳嘉偉、

  張偉傑、陳丁財、張巧妮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由原告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原告於起訴時列張福星為被告，嗣張福星於訴訟中死亡，繼承

  人為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有戶籍謄本可稽。原告

  聲明由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承受張福星之訴訟，合

  於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原告聲明：㈠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應就其被繼承人張

  福星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㈡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分割

  方法如附圖二所示。陳述：

　㈠系爭土地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面

    積1093.25平方公尺之土地，登記為附表所示之共有人共有

    ，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所示，地上物現況如附圖一所示，西

    側部分為空地，北側部分面臨道路。

　㈡共有人張福星於起訴後死亡，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

    寶為其繼承人，未就張福星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9693分之

    220辦理繼承登記，為此請求判決如聲明第㈠項所示。

　㈢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約定有不能

    分割之情形，惟兩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又原告與被

    告陳丁福、陳丁財不願依附圖三與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為

    此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以附圖二為分割方法，請

    求判決如聲明第㈡項所示。

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即陳志明（下稱陳仲倫）聲明

  ：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三所示。陳述：

　㈠附圖一編號A1、A2、A3及其西側原為坑洞，係由被告陳清容

    、陳仲倫之父執輩填平整地，其上並有被告蔡陳麗惠種植之

    果樹，被告陳清容、陳仲倫前於民國68年間將應有部分一部

    出賣予張福星及被告張金福、張偉傑、張巧妮並辦畢移轉登

    記，改由其等占有使用編號A2，西側部分則繼續由被告蔡陳

    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占有使用，且西側部分與應有部分比

    例相符，而原告與被告陳丁福、陳丁財就該西側部分則未曾

    占有使用。

　㈡系爭土地依附圖三分割後，共有人間不必互以金錢補償，且

    符合附圖一地上物現況，較為適宜。

被告陳鐘琳、張金福聲明：同意分割系爭土地。陳述：分割方

  法應符合地上物現況，同意附圖三之分割方法。

被告陳丁福聲明：同意分割系爭土地。陳述：分割方法應符合

  地上物現況，同意附圖二之分割方法。

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姚坤誼、陳嘉偉、

  張偉傑、陳丁財、張巧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民法第759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

  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

  始得處分其物權」，第823條第1項規定「各共有人，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

  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第1151條規定「

  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

  同共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不動產之共有人死

  亡後，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其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前，固

  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中，原告請求被告辦理

  繼承登記，併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與民

  法第759條規定旨趣無違，自應准許一併請求。經查：原告主

  張之事實，除後述系爭土地分割方法外，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

  謄本、地籍圖謄本、異動索引、戶籍謄本為證，並經本院通知

  兩造到場勘驗系爭土地製作勘驗筆錄，囑託嘉義縣朴子地政事

  務所測量製作如附圖一所示複丈成果圖，及向嘉義縣財政稅務

  局調取坐落系爭土地上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門牌號碼嘉義

  縣○○鄉○○村○○000○0號、113之3號、113之5號房屋之課稅明細

  表，均提示辯論，且為兩造不爭執，堪信為真。從而原告請求

  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就被繼承人張福星所遺應有部

  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被告全體分割系爭土地

  ，合於民法第759條、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屬有據。

民法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

  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

  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

  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

  、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

  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

  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

  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

  仍維持共有」。分割共有物訴訟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

  ，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

  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

  法。經查：

　㈠依前開勘驗筆錄、地籍圖謄本、附圖一、房屋課稅明細表、

    戶籍謄本，系爭土地為多邊形，地上物現況如附圖一所示，

    西側部分為空地，北側部分面臨道路，113之1號房屋納稅義

    務人為被告姚坤誼、陳嘉偉之母姚陳水錦，113之3號房屋為

    被告陳鐘琳，113之5號房屋為張金福及被告張偉傑、張巧妮

    ，此為兩造不爭執，又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所辯

    附圖一編號A1、A2、A3及其西側填平整地，種植果樹，與占

    有使用狀況一節，業據其提出照片、重測前土地登記簿謄本

    為證，亦為兩造不爭執，堪信得引為分割方法之考量因素。

　㈡系爭土地面積為1093.25平方公尺，附圖一編號A1、A2、A3之

    西側，即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整地植樹範圍，以

    原物分配為分割方法，並無困難，原告主張之附圖二方案編

    號A，及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主張之附圖三方案

    編號A，亦主張該分割方法，另本院於113年9月3日、113年1

    0月16日兩度發文通知其餘被告儘速提出其他分割方案，迄

    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提出，則上開整地植樹範圍分配何人，

    宜僅就附圖二或附圖三方案採擇其一。

　㈢附圖二方案，將編號A分歸原告及被告陳丁福、陳丁財按合計

    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得，且包含整地植樹範圍在內，

    其餘為編號B，分歸其餘被告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

    積取得，惟編號A、B南段界址有轉折，並非直線，且編號A

    南段部分包含被告張金福占有使用之附圖一編號A3雞舍全部

    、編號B2倉庫一部及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占有使

    用之整地植樹範圍；附圖三方案，將編號A分歸被告蔡陳麗

    惠、陳清容、陳仲倫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得，

    其餘為編號B，分歸原告與其餘被告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

    算後面積取得，編號A、B界址為直線，並無轉折，且符合占

    有使用現況。附圖二方案為被告陳丁福贊同，與原告之應有

    部分合計後為9分之2，如加計被告陳丁財之應有部分後為3

    分之1；附圖三方案為被告陳鐘琳、張金福贊同，與被告蔡

    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之應有部分合計後為9693分之3121

    ，亦接近3分之1。本院依前開規定審酌後，認界址以取直為

    宜，並考量占有使用現況，避免發生拆屋還地之後續紛爭，

    應將整地植樹範圍即附圖三編號A分歸被告蔡陳麗惠、陳清

    容、陳仲倫，並按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至於附圖三編號

    B部分，因其上已有房屋數棟，且原告與被告陳丁福、陳丁

    財不願與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以該方法原物分割不符其等

    之意願，此外又無其他原物分割方法，應將附圖三編號B變

    賣，以價金分配於原告及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

    張英寶、陳鐘琳、姚坤誼、陳嘉偉、張金福、張偉傑、陳丁

    福、陳丁財、張巧妮。

　㈣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

    至2項所示。

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

  無影響，不另論述。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

  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金福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朴簡字第185號

原      告  陳均欣  

訴訟代理人  林芳榮律師

被      告  陳柏泰  

            蔡陳麗惠

            陳清容  

訴訟代理人  陳啓元  

被      告  陳仲倫即陳志明



訴訟代理人  徐美華  

上三人共同  陳振榮律師

訴訟代理人            

            簡偉閔律師

被      告  張朱鴛鴦（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張幃迪（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張英寶（張福星之承受訴訟人）



            陳鐘琳  

            姚坤誼  

            陳嘉偉  

            張金福  

            張偉傑  

            陳丁福  

            陳丁財  

            張巧妮  



上列當事人間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應就其被繼承人張福星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

兩造共有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分割方法為附圖三編號A分歸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即陳志明取得，並按附表所示比例維持共有，編號B變賣，並按附表所示比例以價金分配於原告及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陳鐘琳、姚坤誼、陳嘉偉、張金福、張偉傑、陳丁福、陳丁財、張巧妮。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姚坤誼、陳嘉偉、張偉傑、陳丁財、張巧妮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職權由原告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原告於起訴時列張福星為被告，嗣張福星於訴訟中死亡，繼承人為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有戶籍謄本可稽。原告聲明由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承受張福星之訴訟，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原告聲明：㈠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應就其被繼承人張福星所遺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㈡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二所示。陳述：

　㈠系爭土地為使用分區鄉村區、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面積1093.25平方公尺之土地，登記為附表所示之共有人共有，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所示，地上物現況如附圖一所示，西側部分為空地，北側部分面臨道路。

　㈡共有人張福星於起訴後死亡，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為其繼承人，未就張福星所遺系爭土地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為此請求判決如聲明第㈠項所示。

　㈢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約定有不能分割之情形，惟兩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又原告與被告陳丁福、陳丁財不願依附圖三與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以附圖二為分割方法，請求判決如聲明第㈡項所示。

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即陳志明（下稱陳仲倫）聲明：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三所示。陳述：

　㈠附圖一編號A1、A2、A3及其西側原為坑洞，係由被告陳清容、陳仲倫之父執輩填平整地，其上並有被告蔡陳麗惠種植之果樹，被告陳清容、陳仲倫前於民國68年間將應有部分一部出賣予張福星及被告張金福、張偉傑、張巧妮並辦畢移轉登記，改由其等占有使用編號A2，西側部分則繼續由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占有使用，且西側部分與應有部分比例相符，而原告與被告陳丁福、陳丁財就該西側部分則未曾占有使用。

　㈡系爭土地依附圖三分割後，共有人間不必互以金錢補償，且符合附圖一地上物現況，較為適宜。

被告陳鐘琳、張金福聲明：同意分割系爭土地。陳述：分割方法應符合地上物現況，同意附圖三之分割方法。

被告陳丁福聲明：同意分割系爭土地。陳述：分割方法應符合地上物現況，同意附圖二之分割方法。

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姚坤誼、陳嘉偉、張偉傑、陳丁財、張巧妮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民法第759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應經登記，始得處分其物權」，第823條第1項規定「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第1151條規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分割共有物性質上為處分行為，不動產之共有人死亡後，依民法第759條規定，於其繼承人辦理繼承登記前，固不得分割共有物，惟於分割共有物訴訟中，原告請求被告辦理繼承登記，併為分割共有物之請求，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與民法第759條規定旨趣無違，自應准許一併請求。經查：原告主張之事實，除後述系爭土地分割方法外，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異動索引、戶籍謄本為證，並經本院通知兩造到場勘驗系爭土地製作勘驗筆錄，囑託嘉義縣朴子地政事務所測量製作如附圖一所示複丈成果圖，及向嘉義縣財政稅務局調取坐落系爭土地上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門牌號碼嘉義縣○○鄉○○村○○000○0號、113之3號、113之5號房屋之課稅明細表，均提示辯論，且為兩造不爭執，堪信為真。從而原告請求被告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就被繼承人張福星所遺應有部分9693分之220辦理繼承登記，並請求被告全體分割系爭土地，合於民法第759條、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屬有據。

民法第824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分割共有物訴訟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㈠依前開勘驗筆錄、地籍圖謄本、附圖一、房屋課稅明細表、戶籍謄本，系爭土地為多邊形，地上物現況如附圖一所示，西側部分為空地，北側部分面臨道路，113之1號房屋納稅義務人為被告姚坤誼、陳嘉偉之母姚陳水錦，113之3號房屋為被告陳鐘琳，113之5號房屋為張金福及被告張偉傑、張巧妮，此為兩造不爭執，又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所辯附圖一編號A1、A2、A3及其西側填平整地，種植果樹，與占有使用狀況一節，業據其提出照片、重測前土地登記簿謄本為證，亦為兩造不爭執，堪信得引為分割方法之考量因素。

　㈡系爭土地面積為1093.25平方公尺，附圖一編號A1、A2、A3之西側，即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整地植樹範圍，以原物分配為分割方法，並無困難，原告主張之附圖二方案編號A，及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主張之附圖三方案編號A，亦主張該分割方法，另本院於113年9月3日、113年10月16日兩度發文通知其餘被告儘速提出其他分割方案，迄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提出，則上開整地植樹範圍分配何人，宜僅就附圖二或附圖三方案採擇其一。

　㈢附圖二方案，將編號A分歸原告及被告陳丁福、陳丁財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得，且包含整地植樹範圍在內，其餘為編號B，分歸其餘被告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得，惟編號A、B南段界址有轉折，並非直線，且編號A南段部分包含被告張金福占有使用之附圖一編號A3雞舍全部、編號B2倉庫一部及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占有使用之整地植樹範圍；附圖三方案，將編號A分歸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得，其餘為編號B，分歸原告與其餘被告按合計應有部分比例換算後面積取得，編號A、B界址為直線，並無轉折，且符合占有使用現況。附圖二方案為被告陳丁福贊同，與原告之應有部分合計後為9分之2，如加計被告陳丁財之應有部分後為3分之1；附圖三方案為被告陳鐘琳、張金福贊同，與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之應有部分合計後為9693分之3121，亦接近3分之1。本院依前開規定審酌後，認界址以取直為宜，並考量占有使用現況，避免發生拆屋還地之後續紛爭，應將整地植樹範圍即附圖三編號A分歸被告蔡陳麗惠、陳清容、陳仲倫，並按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至於附圖三編號B部分，因其上已有房屋數棟，且原告與被告陳丁福、陳丁財不願與其餘共有人維持共有，以該方法原物分割不符其等之意願，此外又無其他原物分割方法，應將附圖三編號B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原告及被告陳柏泰、張朱鴛鴦、張幃迪、張英寶、陳鐘琳、姚坤誼、陳嘉偉、張金福、張偉傑、陳丁福、陳丁財、張巧妮。

　㈣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判決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

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不另論述。

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朴子簡易庭

　　　法　官　廖政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應送達於他造之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及繳納第二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金福





